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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2018 年 3 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杭州

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

合格投资者）》、《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

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和杭州汽轮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统称“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要素 16 杭汽 01 16 杭汽 02 17 杭汽 01 

债券代码 136628 136815 143286 

债券简称 16 杭汽 01 16 杭汽 02 17 杭汽 01 

发行规模 5.00 亿 15.00 亿 10.00 亿 

起息日 2016 年 8 月 16 日 2016 年 11 月 21 日 2017 年 9 月 13 日 

到期日 2026 年 8 月 16 日 2022 年 11 月 21 日 2022 年 9 月 13 日 

主体评级 AA+ AA+ AA+ 

债项评级 AA+ AA+ AA+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开公告发行人起诉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一案的情况，详情如下： 



“发行人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参与投资渤海信托·宁波伟彤投资项目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优先级项目（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原定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到期。

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收到渤海信托通知，该项目不能按期兑付。由此，发

行人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正式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渤海信托提起诉讼，要求

其赔偿发行人本信托计划本金及收益，共计约 27,392.03 万元。” 

2018 年 1 月 5 日，本案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1 月 19 日，法院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庭审中，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结合

发行人的法律诉求及渤海信托在庭审中的应诉情况，发行人向法庭重申： 

1、渤海信托未能有效履行本信托计划之相关协议约定的法律义务，未能在

本信托计划成立 36 个月后要求有关协议约定的第三方回购人履行受让义务，未

能勤勉尽责、履行受托人责任，最终导致本信托计划到期无法正常兑付，未能体

现“信托到期，以现金分配给受益人”这一信托目的，侵犯了发行人的合法权利。 

2、根据相关协议及事实，渤海信托辩称的本信托计划未到期与事实不符，

本信托计划按照信托合同及渤海信托与发行人签订的《补充协议》条款规定已到

期。 

3、鉴于渤海信托处理信托事务不当，依约应以其固有资产先行赔付，故请

求法庭支持发行人合法诉讼请求，判令渤海信托赔偿发行人信托本金、收益及利

息损失共 27,392.03 万元。 

（二）二审情况（如有） 

不适用。 

（三）再审情况（如有） 

不适用。 

（四）诉讼、仲裁结果情况（适用于判决、裁定或裁决阶段） 

不适用。 

（五）和解、撤诉情况（适用于和解、撤诉情况） 

不适用。 

（六）案件执行情况（适用于执行阶段） 

不适用。 

（七）诉讼、仲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信托计划涉及的信托基础资产对于某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审批具有重大影响，相关方回购信托受益权动机较强，且发行人持有本

信托计划的优先级份额，对信托资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发行人仍可进一步

向本信托计划的回购义务人及相关保证人提起诉讼，多方位保障投资本金及收益

的追回。但鉴于本案尚未判决，如判决结果与发行人预期存在较大不一致，将影

响到本信托计划的投资本金、收益及利息损失的最终收回金额与收回时间。 

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资产规模、盈利状况及现金流情况良好，上述诉

讼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已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2017 年 11 月 21 日按时支付了公司债券“16 杭汽 01”、“16 杭汽 02”的

上一计息年度利息，目前发行人融资活动一切正常，债务偿还均有序、按期进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

发行人本次涉及重大诉讼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

债券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

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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